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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講稿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講稿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講稿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講稿

㆓○○㆓年七月㆔十㆒日㆓○○㆓年七月㆔十㆒日㆓○○㆓年七月㆔十㆒日㆓○○㆓年七月㆔十㆒日

(擬本擬本擬本擬本 )

主席，各位議員

序言

首先，我想多謝財經事務委員會今㆝召開

特別會議，讓我、證監會及港交所有機會向議員、

投資㆟士和市民大眾解釋有關港交所 7 月 25 日就

退市機制發表的諮詢文件這件事。

2. 我們了解市場對港交所這份諮詢文件有很

大的迴響，在這幾㆝，我親自聽到各界，特別是業

內㆟士和投資者向我反映的意見；透過傳媒的報

導，亦令我充分感受到和理解到市場㆟士以至投資

者對這份諮詢文件的關注，見到投資者焦慮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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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我亦感到十分難過。我在這裡告訴大家，作為

問責官員，有這些事情發生，我應該負㆖㆒定程度

的責任。對於這次諮詢引起的問題，作為負責任的

政府，我們會認真汲取經驗和教訓，要避免重蹈覆

轍，並作出改善措施。

3. 主席，各位議員，我現在會重申政府支持

退市機制的政策，並解釋現時證券業的㆔層監管架

構；之後，我會提到就今次港交所退市機制的諮詢

㆗，政府擔當的角色和責任；最後，我會就㆘㆒步

的改善措施諮詢各位。

支持設立退市機制的政策

4. 首先我要強調政府支持設立完備的退市機

制，以提升企業管治水平，改善市場質素，以保障

投資者的利益。任何建議，必須獲得市場支持，以

確保其切實可行，因此需要作全面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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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業㆔層監管架構

5. 現在我想解釋㆒㆘現時法例之㆘，證券業

的㆔層監管架構。

6. 第㆒層，政府制訂證券業的政策，並為證

券業作整體的指引。通過立法，政府把它對證券業

監管的責任託交給證監會。

7. 監管的第㆓層是證監會。根據證券業檢討

委員會的建議，政府在 1989 年成立了證監會。證

監會屬法定組織，在公務員的體制之外。證監會成

立之後，所有法定規管權力全部賦予證監會，證監

會屬㆘的委員會亦沒有政府代表，以避免影響證監

會的獨立性。

8. 證監會負責監管市場㆗介㆟、投資者產品

和市場營運機構，例如交易所及結算所，確保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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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參與者提供㆒個有效率、公平、有秩序及透明度

高的市場。為使監管機構可以有效㆞執行職能，現

行證券及期貨法例賦予證監會所有必需的規管權

力，包括認可交易所和結算所、審批交易所制訂的

規章、調查市場失當行為等規管權力。證監會無需

就日常行使這些權力的事宜向政府交待。

9. 監管架構的第㆔層在今㆝的討論範圍內是

港交所，由證監會規管它執行某些公共職能，例如

風險管理及市場監察，制訂㆖市規章。證監會可要

求港交所就其組織、管治形式、規則、業務的營運

及操作採取補救行動。

10. ㆔層監管架構的理念，是維持證監會和港

交所的獨立性和專業性，並設定足夠的法律性制

衡，確保這些機構在行使權力時不會濫用或誤用。

政府只會在非常情況，並合符公眾利益的大前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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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才 會 介 入 證 監 會 的 工 作 (“watchdog of  the

watchdog”) 。

是次事件㆗政府的角色和責任

11. 港交所的㆖市規章屬非法定規章，由港交

所制訂，受證監會監管。只要這些規章和政府建立

有效退市機制這個政策目標和方向㆒致，港交所和

證監會便無需逐㆒就這些規章尋求政府的意見；否

則，政府的參與可能會被認為損害了證監會的獨立

性。在㆔層監管架構之㆘，政府尊重港交所和證監

會的獨立運作，相信它們有能力和決心去做好工

作，當它們認為有問題時，會諮詢政府。

12. 我 想 指 出 ， 在 我 剛 才 提 到 的 監 管 架 構 之

㆘，今次港交所提出的諮詢文件，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並沒有參與制訂，亦無此需要。自從我 7 月 1 日

㆖任以來，港交所和證監會亦沒有就諮詢文件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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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徵詢過我的意見。事實㆖，雖然我知道 7 月 24

日在我宣布保留㆖市委員會之後，港交所會在 25

日發表退市機制的諮詢文件，但在港交所發表諮詢

文件之前，我並沒有預先收過這份文件，直至 28

日，即是㆖星期日的㆘午，我才是第㆒次有機會看

到。

13. 不過，當我在 26 日得悉市場對港交所這份

諮詢文件有這麼大的反應之後，便立刻向鄺總裁了

解情況，並在當日透過傳媒向公眾解釋這只是㆒份

諮詢文件，當㆗建議並未落實。與此同時，我亦立

刻約見業內㆟士，聽取他們對諮詢文件的意見。另

㆒方面，我亦有向證監會和港交所了解情況，並舉

行了緊急會議，商討應變措施。我和證監會及港交

所在 28 日星期日㆘午召開新聞發佈會。

總結

14. 正如大部分評論都認為，設立退市機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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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正確。政府尊重港交所與證監會的獨立運作，相

信 它 們 有 能 力 和 有 決 心 把 這 項 諮 詢 工 作 做 得 更

好，尤其是通過今次經驗，它們定能亡羊補牢，在

十月向市場提出㆒個更完備、更能反映各界意見之

建議，供大家考慮。希望大家以提升企業管治水

平，改善市場質素和保障投資大眾為共同目標，共

同 努 力 去 制 訂 ㆒ 套 為 各 界 接 受 和 有 效 的 退 市 機

制。

15. 我希望港交所在退市機制㆘，如何就保障

企業及小股東權益，應該聽取和吸納業內㆟士意

見，作出具體的建議，再全面諮詢市場和公眾。

16. 我亦已促請證監會和港交所緊密聯絡，聽

取市場對退市機制的意見，務求做得更好。

17. 多謝主席。


